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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华东政法大学日本法研究中心自2004年11月成立以来，积极开展中、日法学理论和实务的学术交流活
动，已经与日本名古屋大学和爱知中日律师交流会、大阪市亚洲法研究会共同举办了《中日股东代表
诉讼研究会》、《关于中日民商法相异点》、《中日破产企业重组理论实务研究会》等大型国际研讨
会。
每次研讨会都吸引了一大批在上海地区的高校、研究机构、律师事务所以及企业等从事法学理论研究
和法律实务工作的留日归国人员参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获得了众多的好评。
可是遗憾的是，会议之后未曾留下过一部成形或者成册的书面资料。
为了使今后的研讨会不再留有遗憾，日本法研究中心决定今后将研究学术成果编辑成书，让更多的读
者能够了解交流的内容，共享学术之成果，以提升中日学术水准。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又适逢庆祝日本经营实务法学会创立十周年之际，2007年8月22、23日，由华东
政法大学日本法研究中心和日本经营实务法学会共同举办了《中日经营实务法研究会》。
波光最理事长返回日本后，随即将中日双方学者的论文，以专集的方式刊登在《经营实务法研究》的
杂志上。
为此，我们日本法研究中心也积极响应，组织有关人员翻译了日本学者于2009年改写或增添了最新内
容的各篇论文，又新征集了两篇重要论文。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日民商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中国方面的作者多为拥有长年留日背景的知日派中青年大学教师和律师，而日本方面的作者均为
活跃于各大学第一线的资深教授。
此书可谓是真正意义上中日合作所结出的研究成果。
本书涉及了中日商法、反垄断法、知识产权法和消费者保护法以及电子商务法等多个新兴领域，所以
，对于读者认识中、日民商法的理论和现实极具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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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对上述条文之内容进行合理解读可知，我国《票据法》第10条第2款的立法宗旨是，票据取得应
该以支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为基本原则。
但是，出现个别情况也可例外。
也就是说，即使某受让人未遵循给付对价的原则获得票据，其取得结果却依然属于《票据法》许可的
范围之中。
例如，《票据法》第11条所规定的因税收、继承、赠与方式而依法无偿取得票据之场合；就是典型一
例。
但是，在这些场合下，取得者所享有的票据权利不得优于其前手的权利（同条的但书规定）。
换言之，票据取得者以继承、赠与方式取得票据的时候，其票据权利是不完整的、带有瑕疵的，票据
债务人可以以自己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
事实上，票据并非总以背书、特殊背书、交付转让方式进行，有时候通过非票据法规定的方式转移的
情况也是存在的i例如，在公司兼并的场合，票据上的权利转移并非按照背书进行，而是依据票据外的
法律事实转移到新设公司之中的_但是，如此以非票据法方式取得票据的场合，其只有指名债权的效
力而已，并不能产生人的抗辩限制的法律效果。
在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法”中也能找到有关对价的规定。
该法第14条第2项规定：“以无对价的方式获得票据者，其票据权利上权利不得优于前手。
”但是何谓“票据权利上权利不得优于前手”，该法未作明确规定。
为此，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作了明确规定。
“票据权利上权利不得优于前手”包含以下两种情况：（1）当前手的票据权利有瑕疵的时候，以无
对价的方式获得票据者则必须承继前手的瑕疵，承受来自票据债务人的抗辩。
（2）当前手为无权利人时，以无对价的方式获得票据者，则不能超越前手的权利，只能与前者一样
成为无权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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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日民商法律制度比较研究》是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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